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大连市

取消证明事项目录的通知

大政办发〔2019〕9号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各先导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47号）和省政府关于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安排部署，市政府组织对涉及证明事项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现将《大连市取消证明事项目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做好取消证明事项后的衔接落实工作。对取消的证明事项，不得再要求企业和群众提供。要依据证明事项取消目录，及时修改办事指南，优化办事流程，并做好宣传解读工作，确保证明事项取消落到实处。

二、积极改进核查方式。对取消的证明事项，要建立完善政府部门内部和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公共查询工作机制，通过信息共享、网络核验、主动核查、书面告知承诺等形式进行核查，确保监管责任落实到位。

三、相关单位要做好证明事项取消后规范性文件的修改和废止工作，防止出现管理和服务“真空”,并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监管效能。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1月19日

大连市取消证明事项目录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1
	病残儿鉴定结论
	再生育审批
	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市计生部门组织的计划生育医学鉴定组
	内部或部门间核查

	2
	从事专业临床工作5年以上证明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
	计生部门
	医疗机构
	直接取消

	3
	验资证明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计生部门
	中介机构
	直接取消

	4
	卫生技术人员健康证明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计生部门
	医疗机构
	直接取消

	5
	下肢残疾确认证明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和变更所有权登记
	公安交管部门
	市残联
	直接取消

	6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报寒窗基金
	市教育局
	乡镇街道办事处
	直接取消

	7
	车辆已安装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证明
	网约车车辆许可
	市交通局
	网约车车辆许可申请人
	可被其他材料替代

	8
	婚姻证明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
	市住房保障中心
	民政部门
	书面声明或承诺

	9
	家庭收入和资产证明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
	市住房保障中心
	申请人单位提供
	书面声明或承诺

	10
	住房证明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
	市住房保障中心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内部或部门间核查

	11
	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
	市住房保障中心
	人社部门
	内部或部门间核查

	12
	租房证明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
	市住房保障中心
	市租赁管理中心
	内部或部门间核查

	13
	企业审计报告
	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
	市农委
	会计师事务所
	可被其他材料替代

	14
	银行资信证明
	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
	市农委
	银行
	申请人提交书面承诺，部门核实办理

	15
	纳税情况证明
	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
	市农委
	税务部门
	申请人提交书面承诺，部门核实办理

	16
	带动农户证明
	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
	市农委
	区市县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
	申请人提交书面承诺，部门核实办理

	17
	质量安全证明
	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
	市农委
	所在地质量监管部门
	申请人提交书面承诺，部门核实办理

	18
	计划生育证明
	参保人员办理计划生育手术待遇
	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参保人单位
	直接取消

	19
	工作证明
	申请职业技能鉴定
	市就业服务中心
	申请参加鉴定者现在或者原来工作过的单位出具
	书面声明或承诺

	20
	城乡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领取国家抚恤补助金的优抚对象，初次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需要提交的相关证明
	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
	公安派出所
	民政部门
	直接取消

	21
	继续教育培训证明
	申请信息网络安全审核
	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
	直接取消

	22
	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保安员录用
	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
	直接取消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各

人民团体，市法院、检察院，广播电视台，党校，外地驻瓦企事业单位，

驻军部队。

（共印80份）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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